关于出台《茶陵县预拌混凝土管理办法》的
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规范我县预拌混凝土的生产和使用管理，确保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我局起草编制了《茶陵县预拌混凝土管理办法》，现就有关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办法》起草的背景
（一）保障我县建设工程和房屋质量的迫切需要。 预拌混凝土是现代化建筑施工的核心材料，其质量直接关系到工程和房屋结构安全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近年来，随着我县城镇化进程加快，建设项目增多，预拌混凝土市场需求旺盛。然而，行业内存在一些企业生产质量控制不严、原材料把关不严、运输过程监管缺失等问题，给工程与房屋质量带来了极大潜在隐患。通过《办法》明确生产、运输、使用各环节的质量责任，建立全过程监管机制，是确保“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根本要求。
（二）规范预拌混凝土市场秩序和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 目前，我县预拌混凝土市场存在极大程度的不规范竞争，部分企业无资质生产、恶性压价，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同时，行业在规划布局、企业准入、清洁生产等方面缺乏统一的规范标准。制定本《办法》，有利于科学规划产业布局，设定统一的市场准入门槛，规范企业经营行为，引导行业从价格竞争向质量、技术、服务竞争转变，促进我县预拌混凝土行业持续、健康、有序发展。
（三）填补预拌混凝土行业管理空白和健全政策体系的重要举措。 国家及省级层面虽有相关指导性文件，但更具体、更贴合我县实际的预拌混凝土企业管理规定尚属空白。导致在日常监管中，各有关职能部门存在职责不清、依据不足、手段有限等问题。因此，亟需制定一部符合我县县情、操作性强的政府规范性文件，为预拌混凝土行业管理提供坚实的法制保障。
[bookmark: _GoBack]二、《办法》的主要内容
本办法草案共7章30条。
（一）第一章总则主要是明确了制定本办法的法律依据、名词概念和适用范围。
（二）第二章主要是明确了县住房和城乡建设、自然资源、交通运输、生态环境、市场监督、林业、发改、应急、科工、交警、城管等相关部门以及各乡镇（街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的监督管理责任。
（三）第三章主要规定了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设立的相关要求，明确了企业需获取相应资质的准入条件，规范了预拌混凝土企业的生产质量管理行为。
1.规定预拌混凝土企业设立的相关要求。强调《茶陵县预拌混凝土行业发展规划（2025-2029）》的引领作用，同时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的设立还应满足选址、环保、用地等基本要求，并由各职能部门在附件联合审批表签字盖章方可建设生产。
2.明确预拌混凝土企业的准入条件。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均需取得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的专业承包资质，给市场设立了统一的准入门槛，各生产企业需按资质标准建设质量试验室，配备经培训合格的质检人员与定期校验的试验器材，从生产源头上保障预拌混凝土的生产质量。
3.规范预拌混凝土生产质量管理行为。要求企业建立健全混凝土生产质量保证体系，加强对生产预拌混凝土的原材料质量管理，对原材料按不同规格、批次及批量进行检验检测等。
（四）第四章主要规定预拌混凝土的销售和运输管理。
1.规范混凝土销售相关行为。规定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必须向客户或使用单位提供有关质量保证资料，同时要求企业之间不得恶意抬价或压价销售，形成良性竞争环境。
2.要求企业加强运输管理。要求预拌混凝土企业加强对混凝土专用运输车辆的检查与保养，严禁超载，加强对驾驶员安全文明驾驶的宣传、学习、教育等，切实保障运输安全。
（五）第五章主要规定了预拌混凝土的使用管理。
1.规定必须使用预拌混凝土的情况。本县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建设工程项目，除特殊情况外，一律应当使用预拌混凝土。
2.规定预拌混凝土使用过程中各有关单位的质量行为。规定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应对出厂的预拌混凝土质量进行出厂检验，施工单位应按要求进行现场混凝土浇筑、养护，在运输、泵送和浇筑过程中严禁加水，监理单位应当加强对施工单位使用预拌混凝土的情况监督，确保质量可控。
（六）第六章主要是明确了法律责任。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明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七）第七章附则规定本办法有效期5年。


茶陵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5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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